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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 

為解決本市營建剩餘土石方去化受阻及無處堆置之危機，

建請市府研議開放「浸水掩埋場」作為公辦民營之暫置或

最終處理場所，並全面檢討電子聯單申報機制及協助業者

跨縣市協調，以免各項重大公共工程及民間建設停擺。 

說    明 

一、 現況困境與外部阻力： 

查目前新竹縣政府對於本市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

(下稱土置場)之餘土，採取阻擋或限制進入新竹縣轄

內進行最終掩埋處理之措施。由於鄰近縣市之限制，

導致本市產出之營建剩餘土石方去化管道嚴重受阻。 

二、 現有法規與市場僵局： 

本市現有 4 家土置場雖有收受營建剩餘土石方，惟受

限於現行相關規定或實務操作限制，難以向外縣市申

報運出。 

三、 缺乏自有去化場域之嚴重後果： 

若本市缺乏自有的最終去化場域，一旦遭遇如新竹縣

政府阻擋之情事，本市土石方將無處可去。此一瓶頸

將直接衝擊本市各項建設，導致道路、橋梁、學校校

舍新建、老舊房屋拆除重建及各類營建土木工程被迫

全面停擺，嚴重影響城市發展與市民權益。 

四、 行政作業與系統障礙： 

現行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聯單及相關申報系統，操作

繁複；且許多公共工程主管機關及基層承辦人員對於

系統操作與流程並不熟悉，亦缺乏專責人員提供即時

輔導與協助，導致行政效率不彰，延誤工程進度。 

辦    法 如主旨。 

大會決議 送請市府依規辦理。 

備註：提案人須有 4 人以上連署。           本 案 於 1 1 5 年 1 月 2 9 日 上 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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